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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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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第 8章  

鄉 郊 地 區 的 排 污 系 統  

提 問 及 要 求 資 料  

 

渠 務 署 回 應 的 問 題  

 

第 2 部 分 ：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地 區 的 污 染 監 管  

 

1. 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問 題  

 

(a) 根 據 第 2.19 段 ， 政 府 當 局 為 改 善 位 於 洪 氾 平 原 區 的 部 分 鄉 村 地 點 不 適

合 化 糞 池 系 統 操 作，以 及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地 區 的 化 糞 池 系 統 未 能 發 揮

有 效 作 用 ， 導 致 附 近 水 道 及 海 域 受 污 染 等 情 況 ， 獲 核 准 共 80 億 元 的 工

程 預 算 總 額，以 推 動 於 2005 年 至 2015 年 期 間 有 關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

劃 的 24 個 工 程 項 目 ， 但 渠 務 署 卻 未 能 就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向 審 計 署 提 供 相

關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數 額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該 24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內 容 及 相 關 預 算

數 額 分 別 為 何 ？ 政 府 當 局 可 否 提 供 同 類 工 程 的 預 算 數 額，以 作 參 考 和 對

比 ？  

 

答 覆 ：  

 

有 關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24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總 額 約 80

億 元 （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）， 除 了 包 括 個 別 鄉 村 範 圍 內 的 工 程 外 ， 亦 包 括

鄉 村 外 的 污 水 幹 渠 、 污 水 泵 房 及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建 造 工 程 費 用 及 一 般 開

支 ， 例 如 工 地 人 員 薪 酬 、 顧 問 費 用 等 支 出 。 這 些 工 程 項 目 涉 及 約 40 個

工 程 合 約，故 渠 務 署 需 要 大 量 資 源 及 時 間 才 可 以 將 有 關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從

整 體 的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分 拆 出 來 。 基 於 以 上 原 因 ， 經 與 審 計 署 商 議 後 ， 本

署 沒 有 就 審 計 署 的 要 求 進 一 步 提 供 相 關 的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核 准 工 程 預 算

數 額。該 24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內 容 及 相 關 預 算 數 額，請 詳 見 附 表 一。此 外 ，

由 於 每 項 工 程 就 其 範 圍 、 性 質 、 施 工 地 點 、 建 造 時 間 表 及 要 求 等 都 有 所

不 同 ， 要 提 供 同 類 工 程 的 預 算 數 額 以 作 參 考 和 對 比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。  

 

2.     部 分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規 定 未 與 環 保 署 專 業 守 則 看 齊  

 

(a)  根 據 第 2.38 段，為 更 有 效 監 管 新 界 村 屋 的 排 污 系 統，地 政 總 署 和 環 保 署

議 定 於 2014 年 12 月 開 始 推 行 新 措 施，若 村 屋 位 於 3 個 地 點 (即 西 貢 的 海

下 和 白 腊，以 及 北 區 的 鎖 羅 盤 )的 郊 野 公 園「 不 包 括 土 地 」內，則 計 劃 在

上 述 3 個 地 點 興 建 或 重 建 村 屋 的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階 段 把 由 建 築 專 業 人 士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 有關附表一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3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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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證 的 泥 土 滲 水 能 力 測 試 結 果 先 交 予 地 政 總 署 審 閱，再 由 該 署 把 資 料 轉

交 至 環 保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意 見 。 由

於 其 過 程 牽 涉 多 個 部 門 及 經 過 繁 複 程 序 ， 政 府 當 局 可 否 告 知 一 般 情 況

下，整 個 申 請 程 序 為 多 久 ？ 過 去 成 功 及 不 成 功 的 申 請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？ 政

府 當 局 有 否 檢 視 整 個 申 請 程 序 的 行 政 工 作，以 了 解 當 中 有 否 能 減 省 的 部

分 ， 促 使 有 關 申 請 獲 得 更 快 捷 及 有 效 率 的 處 理 ？  

 

答 覆 ：  

 

涉 及 興 建 或 重 建 村 屋 申 請 所 需 提 交 由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核 證 的 泥 土 滲 水 能

力 測 試 結 果 ， 是 由 環 保 署 負 責 審 核 的 。  

 

就 關 於 興 建 或 重 建 村 屋 申 請 所 涉 及 的 渠 務 事 宜，地 政 總 署 會 轉 交 渠 務 署

提 供 意 見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渠 務 署 收 到 有 關 轉 介 後 ， 會 於 約 2 至 4 星 期 內 回

覆 地 政 總 署 。  

 

 

第 3 部 分 ：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規 劃 與 推 行  

 

3.     推 行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項 目 出 現 延 誤  

 

(a)   就 第 3.15 段 表 二 及 第 3.16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， 環 保 署 和 渠 務 署 是 否 認 同 ，

由 於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完 成 日 期 長 期 延 誤，不 但 阻 延 改 善 鄉 郊 地

區 的 鄉 村 排 污 問 題，亦 使 這 些 地 區 因 排 污 系 統 未 如 理 想 而 引 致 的 衞 生 和

環 境 問 題 持 續 ； 如 是 ， 署 方 將 如 何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 

 

答 覆 ：  

 

渠 務 署 會 積 極 配 合 環 保 署 推 行 有 關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，並 就 技 術 設

計 等 環 節、盡 早 與 各 持 份 者 包 括 地 區 人 士 及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村 民 商 討 ， 爭

取 他 們 的 支 持，並 在 獲 得 相 關 工 程 撥 款 後，盡 早 開 展 和 如 期 完 成 有 關 工

程 。  

 

(b) 根 據 第 3.23 至 3.25 段， 工 程 項 目 A 被 延 誤 的 主 因，為 渠 務 署 在 收 回 私

人 土 地 時 遭 到 反 對 所 致。該 署 可 否 告 知 用 於 處 理 收 地 問 題 的 時 間 為 何 ？

有 關 排 污 工 程 有 否 因 較 原 定 完 工 時 間 延 遲 而 需 重 新 進 行 招 標 項 目 ； 如

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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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覆 ：  

 

渠 務 署 於 2008 年 7 月 接 獲 有 關 徵 收 其 中 17 幅 私 人 土 地 的 反 對 書，經 與

有 關 持 份 者 多 輪 溝 通 及 諮 詢 後 ， 終 於 在 2012 年 7 月 就 污 水 渠 替 代 路 線

方 案 及 相 關 之 收 地 範 圍 達 成 共 識，並 隨 即 於 工 程 項 目 A 內 動 工。有 關 工

程 並 不 需 重 新 進 行 招 標 。  

 

(c) 根 據 第 3.28 及 3.29 段，工 程 項 目 B 延 誤 的 另 一 主 因 為 工 程 承 建 商 在 施

工 區 內 發 現 未 有 紀 錄 的 地 下 公 用 設 施，因 而 須 改 移 受 影 響 的 公 用 設 施 。

政 府 當 局 可 否 告 知，負 責 管 理 有 關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的 部 門 為 何 及 其 未 有 記

錄 該 等 設 施 的 原 因，當 中 是 否 涉 及 行 政 漏 洞；如 是，政 府 當 局 會 如 何 解

決 有 關 問 題 ？ 鑒 於 渠 務 署 表 示 為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進 行 挖 掘 時 發 現 未 有 紀

錄 的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情 況 並 非 罕 見，署 方 能 否 評 估，將 來 再 因 有 關 工 程 遇

到 未 有 紀 錄 的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， 而 出 現 重 大 延 誤 或 超 支 的 風 險 為 何 ？  

 

答 覆 ：  

 

渠 務 署 已 在 規 劃 及 設 計 階 段 向 有 關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的 管 理 部 門 或 公 用 設

施 機 構 索 取 新 的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圖 則，並 且 進 行 地 下 探 測 工 作，以 識 別

工 程 範 圍 內 的 現 有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。 然 而 ，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， 不 排 除 在 工

程 範 圍 內 個 別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位 置 與 圖 則 上 顯 示 的 位 置 存 在 差 異。儘 管 如

此 ， 渠 務 署 會 致 力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和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，在 設 計 階 段 時 盡 量

識 別 會 受 影 響 的 現 有 地 下 公 用 設 施，以 減 低 將 來 再 因 有 關 工 程 遇 到 未 有

紀 錄 的 地 下 公 用 設 施 而 出 現 延 誤 或 超 支 的 風 險 。  

 

 

– 完     –  


